
DD44332021 年 2 月 2 日 星期二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2021-013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周一）下午 15 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2月 1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1日9:15—9:25，9:30—

11:30 和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2月 1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陈德军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 6598弄 25号 9楼。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8 人，代表股份 981,408,73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11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446,575,7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1727％。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34人，代表股份 534,832,9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938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张晓枫律师、杨璐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拟新增关联方暨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81,181,2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8％；反对 220,95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5％；弃权 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10,40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605％； 反对
220,9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555％；弃权 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0％。

2、《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80,525,2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00％；反对 877,03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 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854,32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817％； 反对
877,0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343％； 弃权 6,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0％。

3、《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选举陈德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980,743,9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3%，顺利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073,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1.4084%。
3.02《选举王文彬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980,859,1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0%，顺利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188,2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8972%。
3.03《选举陈海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980,744,0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3%，顺利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073,1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1.4097%。
3.04《选举申屠军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980,754,0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3%，顺利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083,1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1.5389%。
3.05《选举韩永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980,799,9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0%，顺利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129,1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1330%。
4、《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选举章武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980,907,7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0%，顺利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236,8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3.5255%。
4.02《选举俞乐平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980,908,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0%，顺利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237,5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3.5341%。
4.03《选举沈红波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980,924,0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6%，顺利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253,1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3.736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晓枫律师、杨璐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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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2 月 1 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临时通知， 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1 日 16 时在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
6598弄 25号 9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8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
事 8 名。 会议由董事陈德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陈德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31日止。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文彬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任期三年，自

2021年 2月 1日起至 2024年 1月 31日止。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1）陈德军先生、王文彬先生、申屠军升先生、韩永彦先生、章武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并由陈德军先生任主任委员；
2）俞乐平女士、王文彬先生、沈红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由俞乐平女士

任主任委员；
3）章武生先生、王文彬先生、俞乐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由章武生先生

任主任委员；
4）沈红波先生、王文彬先生、俞乐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由沈红

波先生任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

失去专门委员的资格。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海建先生、申屠军升先生、韩永彦先生、唐锦先生、熊大海先生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负责协助总经理做好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
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 2021年 2月 1日起至 2024年 1月 31日止。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海建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月 31日止。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余志强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三年， 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24年 1月 31日止。
余志强先生的通讯方式如下：
电话：021-60376669
传真：021-60376600
邮箱：yuzhiqiang@sto.cn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艺帆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

年，自 2021年 2月 1日起至 2024年 1月 31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 日

附件：
陈德军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自 2007年以来一直任职于申

通快递有限公司；2016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9 年 4 月任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2019
年 4月至今担任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德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3.38%的股份，并与一致行动人陈小英、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磐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磐耀通享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共同持有公司 32.46%的股份， 其本
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另一实际控制人陈小英为兄妹关系，其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陈德军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王文彬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台湾籍，博士研究生学历。早期在美国硅谷从事计算机领域的研发
工作，2003 年至 2007 年担任美国红帽公司业务与技术推广负责人；2007 年至 2019 年期间分别担任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淘宝及天猫技术产品负责人、商家事业部负责人、阿里云总裁；2015 年至 2020
年担任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CTO 兼快递事业部总经理；2019 年至 2020 年兼任阿里巴巴集
团 CEO新零售特别助理；2019年 6月至 2021年 1月任上海飞牛集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
6 月至 2021 年 1 月任深圳市北领科技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任浙江心怡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 9月至 2021年 1月任广东沃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彬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王文彬先生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情形。

陈海建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
高级会计师。 2004年 7月至 2016年 5月在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工作，担任
部门经理职务、合伙人；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工作，担任财务副总监职务；

2017年 7月至今在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职务；2018 年 6 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职务。 2020年 12月起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陈海建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陈海建先生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情形。

申屠军升先生：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2 年 10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温州
申峰快件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职务；2017年 8月至今在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职
务；2020年 4月至今担任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申屠军升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申屠军升
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韩永彦先生：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7 年至 2019 年任德邦物

流有限公司轮值 CEO 兼高级副总裁；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1 月任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运输
部总经理；2020年 3月至今任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运营副总经理。

韩永彦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韩永彦先生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情形。

唐锦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7 年至今任职于申通快递有
限公司，现任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 1月至今任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锦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唐锦先生未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情形。

熊大海先生：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3 月
在宅急送快递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副总裁、董事、董秘职务；2012 年 4 月至今任职于申通快递有限公
司，现任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 3月至今任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熊大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 200股，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熊大海先生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
执行人”的情形。

章武生先生：195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复旦大学校司法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春晖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
年 12 月至今任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咨询专家，上海市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大成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章武生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章武生先生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情形。 章武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俞乐平女士：195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
册资产评估师、注册企业法律顾问、注册税务师。 现任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咨询业务总监，中源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庆回音必制药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2016
年 12月至今任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俞乐平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俞乐平女士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情形。 俞乐平女士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沈红波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英国特许公认注册会
计师。现任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连云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 12月至今任申通快递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沈红波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沈红波先生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情形。 沈红波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余志强先生： 1983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7 年 9 月至 2016
年 6月在苏州攀特电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总经理秘书、管理部经理、审计部经理、证券部经
理；2016年 7月至今担任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6 年 12 月至今担任申通快递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15年 11月参加深交所组织的董秘资格培训并获得董秘资格证书。

余志强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余志强先生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情形。

张艺帆女士：女，1987 年 9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2012 年 4 月至 2014 年 3 月任职上海柏树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人员；2014年 4月进入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工作，现任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内审
部门经理；2017年 4月至今担任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张艺帆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张艺帆女士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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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2 月 1 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五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临时通知， 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在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 6598 弄
25号 9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会议由顾利娟女士主持，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顾利娟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

至 2024年 1月 31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2 月 2 日

附件：
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顾利娟女士：198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自 2010年 10月开始在申

通快递有限公司工作；2015 年 7月至 2017年 4月任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品牌宣传部副总监；2017 年 4
月至 2017年 8月任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2017 年 8 月至今任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宣传部总监；2016年 4 月至今任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团委书记；2018 年 6 月 6 日至今担任申通快
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公告日，顾利娟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5%以上股
权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顾利娟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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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分立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 股东分立暨权益变动事项概述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德殷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殷投资”）、实际控制人陈德军和陈小英的通知：（1）德殷投资与上海德殷
德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殷德润”）、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
网络”）签署了关于德殷德润的《分立协议》。（2）德殷投资、实际控制人与阿里网络签署了《经修订和重
述的购股权协议》（以下简称“新《购股权协议》”）和《关于上海德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
议》（“《股权转让协议》”）。

2020年 11月 24日，德殷德润已完成工商注销和新设分立程序，分立后的存续主体分别为上海德
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德峨”或“新设公司 1”）及上海德润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德润二”或“新设公司 2”）。其中，上海德峨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96,017.1263万元，股权结构为：德
殷投资认缴和实缴的出资为 329,519.251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1.40%；阿里网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为
466,497.875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8.60%。 德润二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6,019.3537 万元，德殷投资
认缴和实缴的出资为 156,019.353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分立完成后， 阿里网络将持有新设公司 1 的 58.60%的股权、 德殷投资将持有新设公司 1 的
41.40%的股权；新设公司 1将持有公司的 382,700,542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德
殷投资将持有新设公司 2的 100%的股权， 新设公司 2 将持有公司 75,009,306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

根据新《购股权协议》，德殷投资授予阿里网络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购股权，以购买：（1）德殷投资持
有的新设公司 1的 41.40%股权；（2）德殷投资持有的新设公司 2 的 100%股权或新设公司 2 届时持有
的 4.9%的公司股份（在符合适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以及（3）德殷投资持有的上海恭之
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恭之润”）100%的股权或恭之润届时持有的 16.1%的公司股份（在符
合适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 其中，基于新《购股权协议》的约定，阿里网络与德殷投资、实
际控制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在德殷德润分立完成后由阿里网络向德殷投资购买德殷投资届
时持有的新设公司 1的 41.40%的股权，前述德殷德润分立及新设公司 1的股权转让事宜合称“权益变
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分立暨权益变动、签署经修订和重述的购股权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 及《关于公司股东分立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
072）。

二、股东分立暨权益变动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1年 2月 1日，公司接到公司股东的通知，获悉德殷德润已将其持有公司的 457,709,848 股股

份通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上海德峨及德润二名下，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德殷德润已于 2021
年 2月 1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非交易过户前持股情况 非交易过户后持股情况

股份数量（股） 持 股 比 例
（%）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德殷德润
合计持有股份 457,709,848 29.90 0 0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457,709,848 29.90 0 0

上海德峨
合计持有股份 0 0 382,700,542 25.00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0 0 382,700,542 25.00

德润二
合计持有股份 0 0 75,009,306 4.90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0 0 75,009,306 4.90

合计 - 457,709,848 29.90 457,709,848 29.90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德殷德润进行证券非交易过户的事宜为权益变动阶段性进展，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2、根据约定，新《购股权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在德殷德润分立完成日已生效，在行权期内，阿

里网络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有权购买：（1）德殷投资持有的上海德峨的 41.40%股权；（2）德殷投资持有的
德润二的 100%股权或德润二届时持有的 4.9%的公司股份（在符合适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
定）；以及（3）德殷投资持有的恭之润 100%的股权或恭之润届时持有的 16.1%的公司股份（在符合适
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

3、除德殷投资将向阿里网络出售上海德峨的 41.40%股权外，新《购股权协议》项下的其他股权/股
份转让尚未发生且未来阿里网络是否继续行权、拟行权的比例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
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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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回复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公司于 2021年 1月 26日下午收到贵部《关于对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

关注函〔2021〕第 1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对关注函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
有关各方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落实和核查， 开展对关注函的回复工作。 现根据贵部关注函中提出的问
题，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回复如下：

1. 锦辉煤业固定资产、 采矿权、 非流动负债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5,661.46 万元、84,684.39 万元和
15,230.28万元，评估增值率分别为 34.79%、53.93%和 120.83%。 请你公司结合市场可比交易说明锦辉
煤业采矿权评估的公允性，并补充披露锦辉煤业固定资产、采矿权、非流动负债增值率较高的原因与
合理性。

回复：
（1）结合市场可比交易说明锦辉煤业采矿权评估的公允性。
根据收集的近年来的上市公司以资产基础法定价的收购煤炭企业交易公告，相关信息如下表：

交易买方 矿山名称 评估基准日 可采储量
（万吨）

评估值
（万元）

生 产 能 力
（万吨/年）

服务年
限（年）

采矿权评估值对应
的煤炭资源单价
（元/吨可采储量）

冀中能源
(000937)

山西冀能青龙煤业
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1日 3,755.10 138,628.14 90 29.97 36.92

ST银亿
(000981)

山西灵石亨元顺煤
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30日 1,728.1 212,548.96 90 13.72 123.00

ST银亿
(000981)

山西灵石国泰南河
煤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30日 971.07 127,704.80 60 11.56 131.51

山西焦煤
(000983) 水峪煤业 2020年9月30日 27,827.99 598,800.94 400 49.69 21.52

美锦能源
(000723) 锦辉煤业 2020年10月31日 7,494.56 130,352.50 90 59.48 17.39

注：采矿权评估值对应的煤炭资源单价=采矿权评估值/可采储量。
由于煤矿开采条件、煤炭品种、生产能力、服务年限等不同，不同煤矿的采矿权估值差异较大。 一

般而言，煤矿服务年限越长，通过折现现金流方法计算的采矿权评估值对应的煤炭资源单价（即采矿
权评估值/可采储量）将会越低。锦辉煤业采矿权评估值为 130,352.50万元，可采储量为 7,494.56万吨，
采矿权评估值对应的煤炭单价为 17.39元/吨。 锦辉煤业服务年限长，采矿权评估值对应的煤炭资源单
价较其他可比交易标的相对偏低，处于合理水平。

（2）锦辉煤业固定资产、采矿权、非流动负债增值率较高的原因与合理性。
＜1＞固定资产增值率较高的原因
截至评估基准日，锦辉煤业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6,316.69 万元，账面净值 5,661.46 万元；其中：房屋

建筑物账面原值 5,850.87万元，账面净值 5,434.68 万元，主要包括自建房屋建筑物、改造房屋（为兼并
重组矿权时转入）及构筑物；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465.81 万元，账面净值 226.78 万元，主要包括双回路
供电线路、高压开关柜和铲车等设备。

1）自建房屋建筑物评估账面原值 5,243.55 万元，账面净值 4,870.56 万元，评估原值 5,490.45 万
元，评估净值 5,264.85 万元，原值增值 246.90 万元，增值率 4.71%，评估净值增值 394.29 万元，增值率
8.10%，主要包括联合建筑、职工食堂等。 由于评估基准日人、材、机与建筑物建造时期相比价格有较大
增长，所以造成评估增值。

2）改造房屋评估账面原值 607.32 万元，账面净值 564.12 万元，评估原值 2,115.97 万元，评估净值
2,031.33 万元， 原值增值 1,508.65 万元， 增值率 248.41%， 评估净值增值 1,467.21 万元， 增值率
260.09%，主要包括矿办公楼、更衣室、厨房以及单身宿舍楼。 房屋原为兼并重组整合原山西交城县晋
阳煤矿有限公司、原交城县鑫源煤炭有限公司、原交城县马庄沟煤矿有限公司和原交城县环宇煤炭有
限公司各矿权时转入的，基准日账面值仅为后期改造费用，由于基准日房屋整体归锦辉煤业所有，本
次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对整体房屋进行评估，根据行业定额标准、建设规费、资金成本计算出房屋的
重置全价，并按房屋的经济使用年限等确定成新率，进而计算建筑物评估净值，因此造成房屋评估增
值。

3）机器设备建筑物评估账面原值 465.81万元，账面净值 226.78万元，评估原值 536.18 万元，评估
净值 335.03万元，原值增值 70.37万元，增值率 15.11%，评估净值增值 108.25万元，增值率 47.73%，包
括双回路供电线路、高压开关柜和铲车等设备。 由于设备原始入账价值不包含安装费用（安装费用在
在建中核算），本次评估按照合理的安装调试费率及工期重新计算设备资金成本及安装调试费，造成
固定资产评估原值增值。

锦辉煤业固定资产增长额及增长率如下表所示：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万元） 评估价值（万元） 增值额（万元） 增值率（%）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固定资产 6,316.69 5,661.46 8,142.60 7,631.21 1,825.91 1,969.75 28.91 34.79
一、房屋建筑物 5,850.87 5,434.68 7,606.42 7,296.18 1,755.55 1,861.50 30.00 34.25
1、自建房屋 5,243.55 4,870.56 5,490.45 5,264.85 246.90 394.29 4.71 8.10
2、改造房屋 607.32 564.12 2,115.97 2,031.33 1,508.65 1,467.21 248.41 260.09
二、机器设备 465.81 226.78 536.18 335.03 70.37 108.25 15.11 47.73

＜2＞采矿权增值主要原因
截至评估基准日，锦辉煤业采矿权账面价值为 84,684.39万元，未包括未处置资源储量出让收益。
锦辉煤业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为 14,180.7万吨，经估算，其中未处置出让收益的资源储量为

6,662.7万吨。根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山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晋
自然资发【2020】49 号）公布的基准价估算：无烟煤出让收益（价款）标准为 6.2 元/吨， 6,662.7 万吨对
应出让收益为 41,308.74万元。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未来分十期缴纳，按照各期至评估基准日的复利现
值系数计算（折现率采用 5年期贷款利率），折算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为 18,402.92 万元。 则截至评估
基准日，全部保有资源储量账面价值是 103,087.31万元（84,684.39+18,402.92）。

综上，因无形资产审定后的账面值未包含未处置出让收益的资源储量价值，评估价值 130,352.50
万元与基准日审定后账面值 84,684.39万元相比，增资率为 53.93% 。

由于本次锦辉煤业评估范围为采矿许可证范围内全部保有资源储量； 锦辉煤业若后续处置未处
置资源储量出让收益， 则无形资产账面值需入账调整未处置出让收益的资源储量价值 18,402.92 万
元，调整后的矿权账面价值为 103,087.31 万元，评估价值 130,352.50 万元对于调整后矿权账面价值，
增值率实际为 26.45%。

＜3＞关于非流动负债 LINK Excel.Sheet.8 D:\\ 未整理 \\ 评估报告数据链接-锦辉 \\20060027A 锦
辉煤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0115-2（修订）\\1、报告、说明、明细表 \\3、成本法.xls Sheet4! R38C6:
R42C10 \a \f 4 \h \* MERGEFORMAT

截至评估基准日，锦辉煤业非流动负债全部为长期应付款账面价值 15,230.28 万元，包括应付已
处置出让收益（价款）、资金占用费等。

增值原因主要为：对于截至评估基准日未入账的采矿证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未处置出让收益（价
款）部分，依据相关文件规定测算的未处置出让收益（价款）金额缴纳为 41,308.74 万元，依据相关文件
许可的缴纳时间及缴纳计划计算后未确认融资费用为 LINK Excel.Sheet.8“D:\\ 评估报告数据链接 \\
成本法.xls““无形-矿业权! R14C14“\a \t \* MERGEFORMAT 22,905.82 万元，本次评估在长期负
债中考虑。 故长期应付款增值额为 41,308.74- LINK Excel.Sheet.8“D:\\评估报告数据链接 \\成本法.
xls““无形-矿业权! R14C14“\a \t \* MERGEFORMAT 22,905.82=18,402.92万元。

锦辉煤业非流动负债增长额及增长率如下表所示：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增值额
（万元）

增值率
（%）

长期应付款 15,230.28 33,633.20 18,402.92 120.83
其中：应付已处置出让收益（价款）、资金占
用费等 15,230.28 15,230.28

未处置出让收益（价款） 41,308.74
减：未确认融资费用 22,905.82

2、锦辉煤业北区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原值 96,127.19万元，南区拟追加投资 18,266.36万元。 请你
公司结合产能设计、南北区差异等情况补充披露南区追加投资金额估算的合理性。

回复：
＜1＞根据太原市大迪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井田南部

区域模拟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井田南部区域作为井田北部区域的接替区域，产能保持不变，全部
利用北部区域已有生产设施、办公生活设施，需在北部区域南边界采用暗斜井延深方式对井田南部区
域进行开拓开采。 井田南部区域新增固定资产工程为双回路供电工程、风井井巷工程和设备购置及安
装工程，矿方技术人员及模拟方案编制人员根据工程量结合实际经验估算所需费用，详见下表：

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井田南部区域达产时投资表
一、井巷工程投资

序号 井巷名称 煤岩类型 倾角
（°）

长度
（m）

井巷单价
（万元 /m）

投资
（万元）

1 后期进风立井 岩石 90.00 505.00 3.00 1,515.00
2 后期回风立井 岩石 90.00 505.00 3.00 1,515.00
3 井底水泵房 煤 4.00 40.00 1.00 40.00
4 井底水泵房通道 煤 4.00 40.00 0.80 32.00
5 井底水仓 煤 4.00 300.00 1.00 300.00
6 南胶带暗斜井 岩石 20.00 457.00 1.50 685.50
7 南轨道暗斜井 岩石 20.00 472.00 1.50 708.00
8 2号煤甩车场 煤 4.00 119.00 0.80 95.20
9 主要进风巷 煤 4.00 186.00 0.95 176.70
10 胶带大巷 煤 8.00 399.00 0.95 379.05
11 轨道大巷 煤 8.00 364.00 0.95 345.80
12 二采区胶带运输下山 煤 12.00 1,593.00 0.95 1,513.35
13 二采区轨道运输下山 煤 12.00 1,617.00 0.95 1,536.15
14 二采区回风下山 煤 12.00 1,515.00 0.95 1,439.25
15 总回风巷 煤 4.00 113.00 0.95 107.35
16 工作面胶带顺槽 煤 4.00 1,875.00 0.65 1,218.75
17 工作面回风顺槽 煤 4.00 2,005.00 0.65 1,303.25
18 工作面切眼 煤 8.00 180.00 0.65 117.00
19 工作面掘进顺槽 煤 4.00 800.00 0.65 520.00
小计 13,547.35
二、设备投资
序号 设备名称 投资（万元）
1 南胶带暗斜井皮带 1,000.00
2 南轨道暗斜井绞车 500.00
3 主扇风机（含电控） 400.00
4 10kv开闭所开关柜 40.00
5 6t燃气锅炉 1台 75.00
6 空气加热机组 50.00
小计 2,065.00
三、双回路架线费用
序号 架线长度 投资（万元）
1 490.00 490.00
小计 490.00
四、土建工程
序号 建筑物名称 投资（万元）
1 10kv开闭所（土建） 120.00
2 空气加热室（土建） 200.00
3 锅炉房（土建） 260.00
小计 580.00
合计 16,682.35

追加固定资产投资为 16,682.35 万元（均为不含税），换算成含税投资为 18,266.36 万元。
＜2＞追加的投资是在充分利用北区已有投资基础上，南区达到开采条件时还需要增加的投资。 北

区的固定资产仍延续使用或更新投入后使用，一直到南区开采完毕。
＜3＞为保证南区开采不给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带来风险，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美锦集团”）承诺，在地质条件、资源储量及生产能力相同的条件下，如果日后南区进行设计，编制
了开发方案或初步设计，并经过评审或批复，如果可采储量、投资等与模拟方案相差较大，导致采矿权
评估值减少，给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造成损失的，由美锦集团对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
损失进行全额补偿兜底。

3. 本次采矿权评估选取近 5年煤炭平均售价作为评估用销售价格， 并假设按照产能上限确定年
销售量，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评估假设和参数确定的合理性。

回复：
售价选取说明：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矿业权评估中，产品销

售价格应是实际的或潜在的销售市场范围市场价格，是对未来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 矿产品市场价
格的判断，应有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 可采用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确
定矿产品市场价格，常以过去年度售价平均值确定。

煤炭市场价格波动较大，2011年煤价为高点，2012 年后半年开始持续走低，2015 年、2016 年进入
低谷。 随着国家结构性改革和化解过剩产能的一系列举措，2017 年煤价开始上涨，2019 年到达高点，
2020年受疫情影响，煤价下跌，2020年 10月后又略有上涨，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出，五年价格曲线已
基本形成一个抛物线曲线，反映了价格波动水平，评估人员认为取五年平均价格可以反映未来年份生
产价格，故确定用五年平均售价作为评估价格。

下表中案例采矿权评估年限均较长，评估用售价均为五年平均售价。

交易买方 矿山名称 评估基准日 可采储量
（万吨）

评估值
（万元）

生 产 能 力
（万吨/年）

服务年限
（年）

售 价 取 值
年限

晋控煤业
（601001） 塔山煤矿 2017年5月31日 45，693.40 239，401.05 1500 21.76 5年

冀中能源
(000937)

山西冀能青龙煤业
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1日 3,755.10 138,628.14 90 29.97 5年

山西焦煤
(000983) 水峪煤业 2020年9月30日 27,827.99 598,800.94 400 49.69 5年

美锦能源
(000723) 锦辉煤业 2020年10月31日 7,494.56 130,352.50 90 59.48 5年

生产能力确定说明：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在建矿山采矿权
评估，生产能力依据经审批或评审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初步设计）确定。

太原市明仕达煤炭设计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编制了《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兼并
重组整合项目初步设计（修改版）》，设计生产能力为 90万吨/年，投产当年即可达产。 山西省煤炭工业
厅出具了《关于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晋煤办基发
〔2014〕403号）。 2017年 10月 17日，山西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领导小组煤炭
行业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等 3 座煤矿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任务完成情
况的公告》，锦辉煤业已完成了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任务，化解产能后生产能力为 90万吨/年。 实际矿井
建设生产能力能保证顺利实现设计生产能力，完全能满足年产 90万吨需要。

故本次评估按照设计生产能力确定年产原煤 90万吨。
根据《矿业权评估指南》，评估中一般假设当年生产的产品当年能够全部售出，即年产品销售量等

于年产品生产量，下表中案例采矿权评估确定年生产能力与年销量一致。

交易买方 矿山名称 评估基准日 评估值
（万元）

生产能力（万吨 /
年）（年产量与生
产能力一致）

产品
方案

年销量
（万吨）

冀 中 能 源
(000937)

山西冀能青龙煤业
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 138,628.14 90 洗煤

90万吨产量
全部入洗， 洗煤
产品全部销售

ST 银 亿
(000981)

山西灵石亨元顺煤
业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30日 212,548.96 90 原煤 90万吨产量

全部销售

ST 银 亿
(000981)

山西灵石国泰南河
煤业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30日 127,704.80 60 原煤 60 万吨产量全部

销售

山西焦煤
(000983) 水峪煤业 2020年 9月 30日 598,800.94 400 洗煤

400 万吨产量全
部入洗， 洗煤产
品全部销售

美锦能源
(000723) 锦辉煤业 2020年 10月 31日 130,352.50 90 原煤 90万吨产量

全部销售

4. 锦辉煤业现矿区未来需补交出让收益（资源价款）41,308.74 万元，按照各期至评估基准日的复
利现值系数计算（折现率采用 5 年期贷款利率），折算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为 18,402.92 万元，未确认
融资费用为 22,905.82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出让收益的会计处理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并
说明折现率等评估参数的选取依据及合理性。

回复：
（1）补充披露出让收益的会计处理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对锦辉煤业未来需补交出让收益（资源价款）暂未进行会计处理，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第四条、无形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1、与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2、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目前锦辉煤业未来需补交出让收益（资源价
款）以估算为前提，公司尚未与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签订《采矿权价款缴纳合同》，资源价款缴纳时间与
总价尚未最终确定。

综上，锦辉煤业未来需补交出让收益（资源价款）没有同时满足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公司对上述
未处置出让收益（资源价款）暂未进行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说明折现率等评估参数的选取依据及合理性。
＜1＞未处置出让收益（价款）资源储量参数依据及合理性：
1）根据交城县国土资源局 2016 年 3 月 25 日给吕梁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山西美锦集团锦

辉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后采矿权价款核定情况说明》：依据《〈山西省太原西山煤田交城县山西美锦
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晋国土资储备字〔2015〕043
号）和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南部区域剩余未处置资源储量为 5,388.00万吨。

2）根据山西鼎立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编制的《山西省太原市西山煤田交城县山西美锦集团
锦辉煤业有限公司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经估算，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现采矿许可证范围内
2、3、8、9号煤层保有资源量 14,180.7万吨。比《〈山西省太原西山煤田交城县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
限公司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晋国土资储备字〔2015〕043 号）中采矿许可
证范围内的保有资源储量 12,906.00 万吨增加了 1,274.7 万吨。 综上， 现矿区范围内未处置出让收益
（价款）资源储量为 6,662.7万吨（5,388+1,274.7）。

＜2＞未处置出让收益（价款）单价标准参数依据及合理性：
1）根据《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以及《2020 年储量核实报

告》，锦辉煤业煤质为无烟煤。
2）对于未处置出让收益（价款）单价，锦辉煤业根据最新颁布的《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

〈山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0】49 号）公布的基准价估算无烟煤出
让收益（价款）标准为 6.2元/吨；

＜3＞未处置出让收益（价款）缴纳时间参数依据及合理性：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晋财综[2018]25 号)，以及根据企业目前提供的矿权开

采方案（南部区域开采时间晚于北部区域，开采时间为 2038 年，前期需要地质资源勘探时间为 1 年、
基建时间 3年），需在 2034年补交首期 20%的出让收益（资源价款），剩余 80%的出让收益（资源价款）
在后续 10年内缴足。

＜4＞未处置出让收益（价款）折现率参数依据及合理性：
1）折现率采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考虑到此次评估基准日以及未处置出让收益（价款）缴纳为分

10年期缴纳，故选择了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公布的 5 年
以上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65%。

2）对比近期的上市公司交易公告未处置出让收益（价款）折现率参数（选取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
率 4.90%），由于锦辉煤矿南区可开采期为 2038 年开始，时间跨度较长，因此本次未处置出让收益（价
款）折现率基于谨慎性原则采用于 2020年 10月 20日公布的 5年以上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65%（若
折现率选取 4.90%则未处置出让收益（价款）金额缴纳为 41,308.74 万元，未确认融资费用为 23,661.42
万元,长期负债中考虑 41,308.74-23,661.42=17,647.32 万元，本次评估实际长期负债中考虑 41,308.74-
22,905.82=18,402.92万元。 ）

5.《资产评估报告》显示，锦辉煤业申报的房屋建筑物及在建工程中的房屋建筑物均未办理房产
证。（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前述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的具体原因，后续是否有明确的办理计划，是
否存在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等相关风险，如是，请进一步充分提示风险；（2）请补充说明产权瑕疵事项对
评估作价的影响。

回复：
（1） 补充披露前述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的具体原因，后续是否有明确的办理计划，是否存在

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等相关风险，如是，请进一步充分提示风险；
＜1＞锦辉煤业房屋建筑物由于尚未办理整体的竣工结算且锦辉煤业生产厂区占用的土地为租赁

使用，故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 该等房屋建筑物均为锦辉煤业投资建设，且由锦辉煤业控制并正
常使用，未发生权属争议。

＜2＞锦辉煤业已与岭底乡圪垛村签署《占地租赁协议书》，约定锦辉煤业租用圪垛村部分土地共计
967亩，向村集体和村民支付租金（包括现金和煤炭），取得了被占土地村民的认可，协议有效期限为自
2011年 1月 1日起生效，直到锦辉煤业不占用为止。 经咨询有关主管部门，未办理土地证不会对锦辉
煤矿下一步项目验收、安全生产许可证办理、生产经营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如果有新的土地房屋方面
的政策出台，将按新政办理。

＜3＞美锦集团已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作出承诺：“锦辉煤业因评估基准日前的原因存在的任何瑕疵
或风险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经营所需的资产权属存在瑕疵等，导致锦辉煤业或收购方损失的，美
锦集团应当向收购方进行全额赔偿。 ”

综上，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而给锦辉煤业造成的损失及生产经营等相关风险的可能性较小。
（2）请补充说明产权瑕疵事项对评估作价的影响。
锦辉煤业房屋建筑物由于尚未办理整体的竣工结算且锦辉煤业生产厂区占用的土地为租赁使

用，故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 由于锦辉煤业已与岭底乡圪垛村签署《占地租赁协议书》，约定锦辉
煤业租用圪垛村部分土地共计 967 亩，协议有效期限为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直到锦辉煤业不
占用为止。 锦辉煤业对有关资产产权已做出相关承诺，证明该资产为锦辉煤业所有。 且美锦集团已在
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锦辉煤业因评估基准日前的原因存在的任何瑕疵或风险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
生产经营所需的资产权属存在瑕疵等，导致锦辉煤业或收购方损失的，美锦集团应当向收购方进行全
额赔偿。 ”综上产权瑕疵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较小，评估依据充分，评估结论合理。

6. 2020 年 8 月 6 日，锦辉煤业取得山西省自然资源厅核发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2017 年
10月 15日至 2022年 8月 6日。（1）请补充说明《采矿许可证》展期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若未顺利展
期是否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影响；（2）请补充说明是否充分考虑展期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及无法顺利
展期的风险。

回复：
（1）请补充说明《采矿许可证》展期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若未顺利展期是否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

生影响。
锦辉煤业拥有矿山采矿权，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采矿权证有效期限：肆年壹拾月，自 2017 年 10 月

15日至 2022年 8月 6日。目前，锦辉煤业《储量核实报告》已报送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待山西省自然资
源厅组织专家评审、备案，预计 2021年 3月前后拿到锦辉煤业《储量核实报告》备案通知单。《锦辉煤
业矿产资源开发、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四合一方案”）已确定编制单位，待
《储量核实报告》备案完成后，依据备案的《储量核实报告》中数据，编制“四合一方案”。 编制的“四合一
方案”经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评审后，《采矿许可证》展期相关事项即可办理。

综上，锦辉煤业《采矿许可证》的展期已在有序进行中，展期不存在实质障碍，不会对公司正常经
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2）请补充说明是否充分考虑展期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及无法顺利展期的风险。
锦辉煤业《采矿许可证》展期不存在实质障碍，因此，《采矿许可证》展期而给锦辉煤业造成的损失

的可能性较小。
同时，根据美锦集团承诺：“美锦集团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及措施协助目标公司完成《采矿许可

证》展期，办理所需费用由美锦集团承担；如因《采矿许可证》无法顺利展期原因导致日后被收回、责令
停产、受到行政处罚而给目标公司造成的损失，以及目标公司自评估/审计基准日至股权转让工商变更
登记完毕期间即过渡期的所有亏损，均由美锦集团承担并向目标公司全额补偿”。

7.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锦辉煤业复建的主要原因，是否发生过安全事故或环境污染事故，是否曾被
安全生产监督及环保部门等各级主管单位采取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如是，请进一步说明相关情况；
并说明评估时是否考虑未来环保投入情况。

回复：
（1）补充披露锦辉煤业复建的主要原因，是否发生过安全事故或环境污染事故，是否曾被安全生

产监督及环保部门等各级主管单位采取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如是，请进一步说明相关情况。
锦辉煤业复建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于 2020 年 8 月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此前锦辉煤业因未完

成《采矿许可证》续期而处于建设停工状态，2020年 12月 21日，锦辉煤业取得交城县应急管理局与交
城县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复建的通知》的文件，公
司据此开展复建工作。

锦辉煤业未发生过安全事故和大的环境污染事故，在建设中受到过安全生产监督等主管部门的 9
次不同金额的罚款共计 275.97万元，均不构成重大罚款，锦辉煤业已按规定缴纳并及时完成了整改。

（2）说明评估时是否考虑未来环保投入情况。
＜1＞因锦辉煤业原采矿权涉及文物、林业保护区，经调整矿权范围后锦辉煤业于 2020 年 8 月 6 日

获取新的《采矿许可证》。 新《采矿许可证》扣除文物、林业保护区后的矿界发生变化，原矿井初步设计
单位根据新《采矿许可证》及现行环保政策编制了《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兼并重组整
合项目初步设计变更（修改版）》，该初步变更内容包括环保篇章，已经专家复核，并形成技术评审意
见；2020年 9月 28日，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吕审批投资发【2020】90 号”文件对初步设计变
更作出批复，原则同意该初步设计变更及环保篇章。 截至评估基准日，对上述环保整改及相关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申报工作已基本完工。

＜2＞2020年 11月 27日，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以“晋煤监安二许【2020】98 号”文件在《山西美锦集
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变更审查的批复》中说明：“修改后的《山西美锦
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变更》（修改版）符合《煤矿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规范》（AQ1055-2018）和《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满足矿井兼并整合重组项目
（90 万吨/年）安全设施建设的要求，可作为兼并整合重组项目的安全设施建设、施工的依据”。 2021
年 1月 19日，锦辉煤矿竣工环境保护经验收合格后公示（公示日期：2021 年 1 月 19 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22 日），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事项不存在实质障碍，因此未来环保补充投入
的可能性较小。

综上，截至评估基准日，环保整改及相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报工作已基本完工，且后期锦辉煤
矿竣工环境保护已验收合格，因此未来环保补充投入的可能性较小，对评估结论的影响较小，评估依
据充分，评估结论合理。

特此回复。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8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
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2020 年 12 月 31 日召开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公
司与下属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互相
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06.50亿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不
超过 167.70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38.80 亿元。 担保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 担保种类包括一般
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 上述授权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6日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1年度公司与下属公司担保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6）。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月 31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下属公司之间实际发生

担保 13.81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实际发生日期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期 担保事由

1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晶澳（扬州）新能源
有限公司 2021-1-4 15,500.00 9年 为其融 资

提供担保

2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JA�Solar�USA�Inc（晶
澳太阳能美国公司） 2021-1-11 23,614.54 15个月 为其履 约

提供担保

3 晶澳太阳能投资（中国）有限
公司

朝阳市晶澳太阳能
发电有限公司 2021-1-12 8,894.60 6年 为其融 资

提供担保

4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JA�Solar�USA�Inc（晶
澳太阳能美国公司） 2021-1-18 40,091.42 15个月 为其履 约

提供担保

合计 88,100.56

2、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实际发生日期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期 担保事由

1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合肥晶澳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2021-1-4 50,000.00 3年 为其融 资

提供担保

合计 50,000.00

截至 2021年 1月 31日，2021年度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下属公司之间累计发生的担
保额为 13.81亿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额为 8.81 亿元，向资产负债率
为 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额为 5亿元。 上述提供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
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年 1月 31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下属公司之间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 206.25亿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58.15%。 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存在为其他第三方
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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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2 月 1 日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深圳市华建盈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建盈富”）通知，华建盈富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
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深 圳 市
华 建 盈
富 投 资
企业（有
限合伙）

否 8,900,000 6.29% 0.56% 否 否 2021.2.1 2023.2.1
国都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流
动资金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深圳市华建盈
富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否 5,776,000 4.08% 0.36% 2020.3.5 2021.1.29 国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建盈
富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否 1,824,000 1.29% 0.11% 2020.9.15 2021.1.29 国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建盈
富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否 1 0.00% 0.00% 2019.5.23 2021.1.29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押 /
冻结 / 拍卖
等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深圳市华建
盈富投资企
业 （有限合
伙）

141,431,000 8.87% 103,359,997 73.08% 6.48% 0 0% 0 0%

注： 华建盈富就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作出承诺：“在本次重
组之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后至本次重组完成后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
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 ”

四、备查文件
1、国都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2、中信建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购回申请书；
3、国都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协议。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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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富控股”）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0月 31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浙富控股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称其计划自 2020 年 11 月

2日（含）起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26,041,900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5.6952%），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 截至目前，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021年 2月 1日收盘后公司收到浙富控股《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告知函》。 自本次减持计划开始之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1 日收盘，浙富控股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35,503,100
股，占公司目前最新总股本 5,724,847,663股的 0.620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富控股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半，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一、 减持进展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公司当时总股本（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浙富控股
大宗交易

2020年 11月 3日 2.25 3,200,000 5,724,847,663 0.0559

2020年 11月 26日 2.30 3,000,000 5,724,847,663 0.0524

2021年 1月 19日 1.94 10,000,000 5,724,847,663 0.1747

集中竞价 2021年 1月 19日 2.17 19,303,100 5,724,847,663 0.3372

合计 - - - 35,503,100 - 0.6202

注：本公告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2、截至本公告日，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的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的持股比例（%）

浙富控股 326,041,900 5.6952 290,538,800 5.0750
二、 其他说明
1、浙富控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 本次减持

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2、浙富控股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备查文件
相关股东发送给公司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 日


